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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

本标准按照ＧＢ／Ｔ１．１—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》及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

２０１５《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　第３部分：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》，与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

２０１５及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相比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单体过放电的安全要求（见５．１．１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１．１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单体过充电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１．３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６．２．３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单体挤压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１．７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６．２．７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单体跌落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１．４和６．２．５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单体针刺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１．７和６．２．８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单体海水浸泡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１．８和６．２．９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单体低气压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１．１０和６．２．１１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模块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８５—２０１５中５．２和６．３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振动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１和８．２．１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

７．１．１和７．１．３．１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包或系统电子装置振动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．２

和７．１．３．２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机械冲击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２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２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模拟碰撞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３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５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挤压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４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６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湿热循环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５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８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浸水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６和８．２．６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

７．９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外部火烧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［见５．２．７ａ）和８．２．７．１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

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０］；

———增加了电池包或系统热扩散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［见５．２．７ｂ）、８．２．７．２和附录Ｃ］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温度冲击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８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７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盐雾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９和８．２．９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

７．１１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高海拔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１０和８．２．１０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

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２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温保护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１１和８．２．１１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

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３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流保护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５．２．１２和８．２．１２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外部短路保护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１３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４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充电保护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１４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５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放电保护的试验方法（见８．２．１５，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１６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电池包或系统跌落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（见ＧＢ／Ｔ３１４６７．３—２０１５中７．３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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